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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 000
万元。另一个是财税［2011］105号《关于金融机构与小型

微型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的通知》，该通知中规

定的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条件的小型、

微型企业。那么，52号文件中的小微企业到底应该按企业

所得税法中的“小型、微利”还是按印花税优惠政策中的

“小型、微型”界定呢？还是两者都不是？

2. 小微企业开具发票的问题。从49号公告可以看出，

享受 52号文件规定的小微企业，在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期

间，是不能从税局购买空白发票的。在销售了商品、提供

了应税劳务或者营业税服务，需要由纳税人到所属税务

机关委托税局代开发票（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

票）。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税局代开发票的工作量，另一

方面也增加了办税者往返于税局和单位的奔波。更重要

的是，这给纳税人不给客户提供发票提供了客观理由，明

显有违于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可以

印制一些定额的普通发票供这些可能的小微企业领用。

当然，领用的金额是有限制的，比如一次最高只能领 10
000元，在每个纳税期内不限制购买次数，每次验旧买新，

当小微企业的客户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小微企业可

以到所属税局委托税局代开专用发票。

三、围绕52号文件的纳税筹划

围绕52号文件，税务筹划的方法就有两个，一个是递

延收入法，一个是企业分立法。

所谓递延法，是指享受52号文件规定的小微企业，在

每个月的月底，就需要注意其销售额或者营业额，严格控

制好其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让其突破 2万元。若实际销售

额或营业额突破了 2万元，可以采用与客户协商的办法，

推迟发票的给付。注意，该方法只适用于月销售额或营业

额略超2万元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

分立法是指把一个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分立成两个

或更多个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该方法适用于月销售额

或月营业额突破2万元，并且有望继续增长的企业或非企

业性单位。但实务中，不断地进行分割的做法是不现实

的，因为分割也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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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面临重大经营机会而无法独立运作时，企业

可能与其他企业以共同经营的方式来抓住该机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准则》）的界定，共同经营是指合营方享有该安排相

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划分共同经

营与合营企业的重要标识是单独主体。如果合营安排构

成一个单独主体，则属于合营企业。如果合营安排不构成

一个单独主体，则属于共同经营。

一、《准则》中共同经营的会计核算

在共同经营中，合营方企业应当将合营安排中业务

涉及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当作自身的业务来进行确

认，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①确

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本企业的份额确认共同持

有的资产；②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本企业的份

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③确认本企业出售其享有的共

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④按本企业的份额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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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要求将共同经营业务视为合营方企业的自身业务

进行会计核算，这样没有反映合营安排对合营业务的限制，并有可能导致企业利润表的损益信息失真。为此，本文提出

增设共同经营资产等账户反映共同经营的情况、合营方与共同经营之间的购销业务按成本结转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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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经营因出售其产出所产生的收入；⑤确认单独所发

生的费用，以及按本企业的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

用。合营方企业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等（子公司除

外），应当仅确认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利得或损

失。交易表明投出或出售的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合营方

应当全额确认该损失。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业

务除外），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之前，不应当确认

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该合营方应享有的部分。交易表

明购入的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合营方应当按其承担的

份额确认该部分损失。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业务的，应

当按照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合营方

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子公司的，应当按照合并财务报

表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可见《准则》没有将共

同经营作为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而是将合营相关业务

作为企业自身的业务来进行会计核算。

二、《准则》中共同经营会计核算存在的缺陷

1. 没有反映合营安排对合营业务的限制。虽然合营

安排通常没有形成一个单独主体，但是合营安排还是会

限制合营企业对合营业务的自由使用。合营安排的重要

特征是共同控制。合营安排的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

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对某项合营安排的回

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

金融资产的管理、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必须

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合营安

排的集体控制约定使得企业并不能自由决定其在合营安

排中的相关业务活动，这就意味着企业不能自由处理共

同经营中的业务活动所形成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

等。由于合营安排造成的限制，有可能使得会计核算信息

所体现出来的情况并不符合业务的经济实质。

2. 有可能导致企业财务报告中的损益信息失真。《准

则》中允许合营企业从共同经营购买资产，在将该资产等

出售给第三方之前，不应当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

该合营方应享有的部分。而合营方企业向共同经营投出

或出售资产等情况时应当仅确认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

与方的利得或损失。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的资

产发生减值损失的，应当全额确认该损失。

由于合营各方属于较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极有可能相

互配合来达到合营企业特定的目标。《准则》中采用的共

同经营会计核算方法使得合营方可以采取一定措施人为

改变资产价值，从而使企业财务报告中的损益信息失真。

三、共同经营会计核算的改进建议

1. 应该设置新账户反映共同经营的情况。共同经营

的合营方共同控制能够对具体的业务及相关的收入、支

出等构成约束力。共同经营所形成的范围就是能够相对

隔离于合营方主体的空间界限，因此共同经营的业务也

应该相对独立于合营方自身所属的其他业务。既然合营

方在共同经营中的业务相对独立于合营方的其他业务，

那么就应该以特定的账户来反映共同经营业务相关的资

产、负债、收入和费用。为此建议设置四个一级账户：共同

经营资产、共同经营负债、共同经营收入、共同经营成本。

共同经营资产反映合营方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

按份额共同持有的资产。共同经营资产的借方核算合营

方单独或者按份额共同持有的资产的增加额，贷方核算

合营方单独或者按份额共同持有的资产的减少额，余额

在借方。共同经营资产可以根据资产类别设置二级明细

账。共同经营资产下还可以根据资产性质设置折旧、摊销

和减值准备等明细账户，用以核算合营方单独或按份额

共同持有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减值准备等。

共同经营负债是合营方单独所承担以及按份额共同

承担的负债。共同经营负债的贷方核算合营方单独所承

担以及按份额共同承担的负债的增加额，共同经营负债

的借方核算合营方单独所承担以及按份额共同承担的负

债的减少额，余额在贷方。

共同经营收入反映合营方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

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其中贷方核算当前发生的出售共

同经营产出中合营方应该分享的份额，借方核算结转至

合营方本年利润的共同经营收入，期末无余额。

共同经营成本反映合营方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

按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其中借方核算当前发

生的、应由合营方单独承担的费用，以及按份额承担的共

同经营发生的费用，贷方核算结转至合营方本年利润的

共同经营成本，期末无余额。

通过比较一段时间中共同经营的收入和成本，可以

获得共同经营业务收益的信息。

2. 合营方与共同经营之间的购销业务应该按成本结

转。合营各方能够共同控制共同经营的业务活动，因此合

营方与共同经营之间属于关联方，它们之间的购销业务

属于关联交易。由于合营各方选择共同经营方式的重要

原因是产品或者材料具有特殊的性质，难以市场方式获

得相应的产品和材料，多数缺乏活跃而公开的市场。因

此，合营方与共同经营之间的购销业务难以寻找到适当

的公允价值比较对象。从可操作性来看，合营方与共同经

营之间的购销业务按照资产账面成本直接结转，使这项

业务会计核算简单，便于事后查验。直接结转合营方与共

同经营之间购销业务指向的资产，使其净损益为零，可以

有效避免合营方的舞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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